
赁试点企业 是近期 才出 现的 经 批 准经

营融资租赁业 务的企业，税收上尚未明

确其融资租 赁 业 务是否 可 适 用 与金 融

租赁公 司 相同 的流 转税政策 ，但是基于

商 建发[ 2004]560 号 文 规定，其从 事

的 融 资租赁 业 务 可 与金 融 租 赁 公 司 和

外商投资融资租 赁公 司 一样按 照 财税

[ 2003]16 号 文 规定 享受融 资 租 赁 业

务的营业税政 策 ，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国税

函[2000]514 号 文中对金 融租赁公 司

融资租赁业 务的 有 关规定 对其 同 样适

用。
值得关 注的是，目前在 不 少 关 于融

资租赁业务的税收筹 划 文章中，引 用国

税函[2000]514 号 文 中 关 于“其 他单

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，租赁的货 物的

所有权 转让给承租方 ， 征收增值税，不

征收营业税；租 赁的货物的所有 权未转

让给承租 方 ，征收营 业 税，不 征收增值

税”的规定，将未 经 批准经 营 融资租 赁

业 务的 生 产 、流通企业 原来应 征收增值

税的 分期销 售 货物 业 务筹 划 成 征收 营

业税的融资租 赁 业 务后 ，直接适用财税

[2003]16 号 文 中 有 关 融 资租 赁 业 务

的营业税政策，以达到减少企业 税负的

目 的。此 类税 收 筹划方 案对 国 税 函

[ 2000]514 号 文有关 规定的理 解是存

在偏 差的。国税函[ 2000]514 号 文的

规定只 涉及对企 业 所从事 的 融 资租 赁

业 务在营 业 税与增值 税之 间 的 征收 范

围 的划分，并未涉及其在适用 营 业 税不

同税目 范围上的划分。对于征收营 业税

的 融资租 赁 业 务该适 用 何种 税目 规定

计征营 业税问题 ，仍 应按其他的 营 业 税

相关 规定进行判 断。而财税[ 2003]16

号 文 中有 关 融资租赁 业 务的 营 业 税政

策 只 适 用 于 纳 入金 融 保险 业 营 业 税征

收 范围 的企业 所从事的 融资租赁业 务，

因 此 ，未经 批准经营 融资租赁业 务的 生

产 、流通企 业 的 融资租赁 业 务并不适用

财税[2003]16 号 文有关规定。

四、融资租赁业务的计税依据

综 上所述，对企 业 开展的 融资租赁

业 务，应根据不 同的情况，分别 按“金 融

保险业”税目的“ 融资租赁”子目 、“服 务

业”税目的“租赁业”子目征收营 业 税或

者征收增值税。与此 相对应的，其计税

依据也有所不同。

对 经 批 准经 营 融 资租 赁 业 务 的企

业 所从事的融资租赁 业 务，无论是否将

设备 残值销 售给承租人 ，一律按“金 融

保险业”税目的“融资租赁”子目征收营

业税，其计税依据适用财税[ 2003]16

号 规定：以其向 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

和价外费用（包 括 残值）减除 出 租 方 承

担的 出 租货 物 的 实际成 本后 的 余 额 为

营 业 额。以 上 所 称 出 租货 物 的 实际 成

本，包 括安 装 费、保险费和贷款的 利息

（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 币借款利息 ）等。
这 一 计税依据有 两个明 显的特点：一是

以 租 赁收入全 额 扣除相 当 于 贷款本金

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 为计税依据，即以

租赁的利息收入作为 营 业 额，体现出 融

资租赁业 务的金融性质；二是允许 出租

方 将 购 买 出 租物的 贷款利息作 为出 租

物的其中 一项实际成本进行扣除，也就

是说对其不 单 是以 利 息收入作 为 营 业

额 ，而且实际上还仅以其差 额利息收入

作为营业 额。
对未经 批准 经 营 融 资租 赁 业 务的

其他企 业 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 务，如果

出租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 ，应按

“服 务 业”税目的“租赁 业”子目 征收营

业 税，其计税依据为向承租方 收取的租

金的收入全额，不得扣除任何成 本和费

用 ；如果出 租 物 的 所 有 权转让给承租

方 ，则 应按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

税。由于租赁业务的营业税税率为 5%，

而 增值税 一 般 纳 税人 销 售 货 物 的 增值

税税率为 17%，假如两者都是以增值部

分为 计税依据， 会形成较 大的税负差，

很容易 产 生 税收 漏 洞 ，因 此，规定未经

批准企 业 经 营的 融资租赁 业 务按租金

全额计征营 业税，能 够比较有效地防止

某 些企 业利 用 营 业 税和增值税之 间 的

税负 差 ，将实际上为 分期销售货 物的 业

务包 装成融资租赁业 务而进行避税。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

地方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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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高 会计人员 职业道德水准应加 强制 度建设

吴宝成  王 立

会计职 业道德的好坏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、影响会计工 作

质量的关键所在。如何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，会计理论和实务

界已提出各种对策，如 加 强法制建设和深化会计管理体制改革

等，但笔者认为，还应着力提 高会计人员职 业道德水准，并从以

下几 方面入手：1、建立完善的培训教育机制。会计职业道德是会

计人员自愿接受的职业行为标准，其水准的高低受一个人的人

生观、价值观等的影响，系统持续的学习教育活动可以 让会计人

员不断增加 对行业的认识，提升防腐拒 变、辨别是非的能力。2、

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。完善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 有效

地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 ，并从客观上制约会计行 为 ，为会计人员

规范从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。3、建立完善的权利保障机制和

监督机制。会计人员的权利和责任需明确并得到有效保护，虽然

《会计法》等各类财经法规 为会计人员提供 了详细的行为规 范，

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会计人员的行为往往受到 了上层管理的

制约，失去了应有的行 为 自主权，很难遵守职 业道德标准。因此，

应建立完善的权利责任保障和监督机制，为会计人员提供一个

有保障的会计环境，使会计人员能客观、公 正 、独立地处理会计

事务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资镇财政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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